
 

 

证券代码：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2011-015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释义：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议案中的含义如下： 

    海王集团：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 

    海王生物：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海王星辰：深圳市海王星辰医药有限公司（海王星辰连锁店控股子公司） 

海王星辰连锁店：中国海王星辰连锁药店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思民）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本公司是国内上市的大型医药企业，海王星辰是一家集中西医药和健康

产品营销于一体的大型零售连锁企业，为增强本公司与海王星辰双方的竞争实

力，实现强强联合，经友好协商，本公司拟与海王星辰签订购销协议书，委托海

王星辰作为全国其连锁店系统内销售海王生物工业产品的经销商，2011 年至

2013 年三年累计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0,000 万元；同时，在海王生物商

业物流体系的控股子公司能够配送的区域，海王星辰委托海王生物控股子公司作

为海王星辰零售连锁区域供货商，2011 年至 2013 年上述三年累计交易金额预计

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2011 年至 2013 年三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预计不超

过 75,000 万元。公司 2008 年至 2010 年三年累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30,489.92

万元，其中 2010 年履行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 10,613.62 万元。 

    由于本公司董事局主席与海王星辰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张思民先生，本公司与

海王星辰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本公司于2011年3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应出席会议董事

11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1名。经审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与海王星辰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张思民先生、张锋先生、俞蓓芬女士

回避了表决。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张思民先生及张锋先生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

避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2011 年至 2013 年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及最高交易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合计 

向关联人销售

公司产品 
18,000 22,000 30,000 70,000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1,000 1,500 2,500 5,000 

合计 19,000 23,500 32,500 75,000 

 

2、预计金额与近年实际发生情况对比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三）2011 年初至披露日与海王星辰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自 2011 年年初至本报告披露日，本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与海王星辰累

计发生关联交易约 2,544.48 万元。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1、关联方基本情况： 

     海王星辰成立于 1995 年 6 月，注册资本为 5845.2711 万元，注册地址为深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 

（预计三年金额） 

前三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深圳市海王星辰医

药有限公司 
75,000 30,489.92 3.05% 



 

圳市南山区海王大厦 A-15B，法定代表人为张思民，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

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

品（除疫苗）、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的批发）；保健食品经营；兴办实业（具

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包括但不限于日用

百货、文具、办公用品、体育用品、饰品（不含裸钻及金、银等贵金属原材料）、

化妆品、护肤品、洗护发液、家庭日用化学品、香水、母婴用品、五金器皿、玩

具、塑胶制品、玻璃器皿、水晶器皿、陶瓷器皿、纺织品、服装、鞋帽、钟表、

眼镜、电子产品、数码产品、通讯产品及相关配件、电脑及电脑配件、保健按摩

产品、皮革制品、家私、家具产品、农副产品、蛋类；营销策划；计算机网络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与服务;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

控商品）；Ⅱ类、Ⅲ类 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Ⅱ类、Ⅲ类 6864 医用卫生

材料及敷料，Ⅱ类 6856 病房护理设备及器具，Ⅱ类 6854 手术室、急救室、诊疗

室设备及器具，Ⅱ类 6846 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Ⅱ类 6841 医用化验和基础设备

器具，Ⅱ类 6840 临床检验分析仪器，Ⅱ类 6827 中医器械，Ⅱ类 6826 物理治疗

及康复设备，Ⅱ类 6822 医用光学器具、仪器及内窥镜设备，Ⅱ类 6821 医用电子

仪器设备，Ⅱ类 6820 普通诊察器械，Ⅱ类、Ⅲ类 6815 注射穿刺器械；预包装食

品；酒类批发：青岛啤酒。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181,624.88 万元，净资产为

10,957.57 万元，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59,823.50 万元，净利润为 7,534.48

万元（以上数据为未经审计之数据）。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由于本公司董事局主席与海王星辰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张思民先生，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的规定，海王星辰系本公

司的关联企业，海王星辰与本公司的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因海王星辰连锁店是纽交所上市的一家控股型公司，其主要经营采购业务集

中在其子公司海王星辰，而海王星辰是集中西医药和健康产品营销于一体的大型

零售连锁企业，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医药零售连锁企业，资金实力雄厚强，履约

能力较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委托： 

（1）海王生物委托海王星辰作为在其连锁店系统内销售海王生物工业产品

的经销商； 

（2）在海王生物商业物流体系的控股子公司能够配送的区域，海王生物控

股子公司作为海王星辰控股零售连锁子公司的区域供货商。 

    2、销售约定 

（1）海王星辰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间预计购

进甲方产品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合计柒亿元。 

（2）海王星辰控股零售连锁子公司在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之间承担购进并销售海王生物控股子公司供应并配送的商品累计金额不超过

人民币合计伍仟万元。 

    （3）三年预计购销最高交易金额： 

单位：亿元 

年度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合计 

产品销售 1.8 2.2 3.0 7 

商品销售 0.1 0.15 0.25 0.5 

合计 1.9 2.35 3.25 7.5 

3、定价原则 

销售价格本着互惠互利、公平交易的原则，执行公平交易原则。具体产品明

细、价格等事项依据当年双方签订的海王星辰版本《采购合同》执行。 

    4、双方义务及付款安排 

   （1）海王生物：对供应给海王星辰的产品实行“三包”：  

包质量：海王生物保证其产品符合卫生部颁发的质量标准，交运时有效期不

低于 12 个月。凡属质量问题（不含由于海王星辰保管不善造成的质量问题），海

王生物负责退换货，具体退换货流程等相关事宜按《采购合同》执行。  

包短缺破损：按相关法律规定及双方签订的《采购合同》执行。  

包降价损失：在协议履行期间，如政府批准海王生物品种降价，海王生物将

补贴海王星辰批准日前 60 天内进货的库存产品（以甲方发货的批号为准）的降

价损失。海王生物补贴海王星辰降价损失时，海王星辰不得有大于 45 天的欠款。  



 

（2）海王星辰：海王生物发给海王星辰的货物，一经海王星辰入库确认后，

该货物的所有权即归海王星辰。对于海王生物办事处未经海王生物总部特别授权

并盖章生效的调货单的调货、借货以及由海王星辰自行转让或转借该货物所引起

的任何争议或损失，由海王星辰自行承担和处理。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已于2011年 3月 24日与海王星辰签订有关2011-2013年三年的日常

关联购销框架性协议-《购销协议书》，该协议书生效条件为双方签字、盖章并经

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四、本次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影响 

海王星辰为海王星辰连锁店控股子公司，海王星辰连锁店是纽交所上市的一

家控股型公司，其主要经营采购业务集中在子公司海王星辰。海王星辰是集中西

医药和健康产品营销于一体的大型零售连锁企业，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医药零售

连锁企业，本公司与其合作可以依托海王星辰在中国医药零售连锁业的品牌与终

端网络资源优势，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拓展本公司产品销售的终端市场

覆盖面、提高本公司医药商业流通的市场份额，增强本公司的市场竞争力，提高

整体规模效益。同时，由于关联交易是双方根据互惠互利、公平交易的原则执行，

定价公允、付款条件合理，本次关联交易不但不会侵害本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而

且有利于维护本公司及投资者的权益。此外，由于本公司与海王星辰的关联交易

金额占本公司的营业收入比例较小，该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提交董事局前，对本关联交易

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本关联交易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事前审核及在第五届董事局第十次会议中对《与海王星辰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的审议，认为： 

1、鉴于海王生物与海王星辰的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依托海王星辰在中国

医药零售连锁业的品牌与终端网络资源优势，提高海王生物产品销售规模，增加

海王生物销售收入，同意海王生物与海王星辰的日常关联交易。 



 

2、本次关联交易是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客观公允，体现了公开、公

正、公平的原则。在审议本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合

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情况。 

 

六、备查文件 

1.董事局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3.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购销协议书。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11 年 3 月 25 日 

 


